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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 11N0103212382024103801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民政局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创荣社会工作服务站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
县 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“全疆一张网” （第二期）项目-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创荣社会工作服务

站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“全疆一张网” （第二期）项目-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创荣社会工作服务站 服务
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“全疆一张网” （第二期）项目-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创荣社会工作服务站 服务事宜，
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 

序
号

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采购数
量

计数单
位

成交单
价

小计

1
老年及弱势群体辅
助服务及社会与管
理咨询服务

- - 品牌: 1 项
305500.

00
305500.

00

合同总价（元） 305500.00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叁拾万零伍仟伍佰元整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按合同约定支付。
     

三、服务条款：三、服务条款：

一、服务对象

和布克赛尔县特殊困难老年人。

二、项目名称

和布克赛尔县民政局关于开展政府购买老年人助餐服务项目。

三、服务方式内容

1.结合和布克赛尔县社工站政府购买服务项目，由和布克赛尔县8个乡镇社工站负责印制老年人就餐卡，发放给辖区符合

条件的老年人，做好就餐卡发放登记表；就餐卡发放登记表一式三份，乡镇社工站、指定助餐点和和布克赛尔县创荣社工

服务站各一份；乡镇社工站负责做好老年人助餐宣传工作，引导老年人按照规定在指定助餐点就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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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指定助餐点负责收回就餐老人的就餐卡，并做好当月老年人的就餐登记；第二个月的1日至5日，携带老年人就餐登记

表、就餐卡和发票到和布克赛尔县创荣社工服务站领取老年人助餐补贴。

四、合同期限

合同期限自2024年11月22日至2025年5月1日止。

五、项目金额及拨付方式

1.付款人：和布克赛尔县民政局

2.合同金额：金额为人民币305500元（大写：叁拾万伍仟伍佰元整 ）。

3.付款方式：本合同自双方签定之日起15日内，由甲方向乙方拨付50%项目资金；每月1日至5日各助餐点向乙方提供上

月特殊困难老年人就餐证明材料后，由乙方按照实际就餐人数向各助餐点有序支付助餐补贴。项目执行过半，由甲方向乙

方拨付剩余的50%项目资金。

4.甲方支付资金前，乙方应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5.乙方在确保项目款到账后，即刻实施项目。

6.项目执行方信息：

户名：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创荣社会工作服务站

开户行：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什托洛盖信用社

账号：832030012010109322067

六、服务效果评估

1.乙方应当依照双方约定的工作内容和要求开展项目运作。

2.甲方委托第三方进行项目评估，评估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七、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权利、义务

1.甲方作为业务指导部门，对乙方履行合同进行监督。

2.对乙方服务质量和效果进行评估。

3.协调乙方在项目执行中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纠纷的处理。

4.支持乙方依法或依本合同规定内容进行的管理和经营活动。

5.政策规定应由甲方承担的其他权利、义务。

（二）乙方权利、义务

1.乙方可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拨付项目经费。

2.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订、落实内部管理、日常运作以及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

度。

3.接受甲方的指导、监督、评估以及重大事项调查和纠纷处理。

4.按照法规和有关文件精神，在约定的服务领域内开展服务。

5.政策规定应由乙方承担的其他权利、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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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甲方按照《塔城地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评估指标》进行项目评估。

八、合同的变更、终止和解除

1.甲方或乙方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继续履行本合同的，应协商解除本合同。

2.合同期满，双方未续签的，终止合同。

3.乙方服务能力丧失，致使服务无法正常进行的，终止合同。

4.本合同内容的变更、终止和解除均需甲乙双方书面确认后方可生效。

5.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的争议应当通过协商解决。

本合同一式4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2份，具有同等法律约束力。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     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
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什托洛盖信
用社 
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832030012010109322067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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